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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言

一
九
三
八
年
美

國
的
北
美
飛
機
公
司

推
出B

-
2

5

密
契
爾

式
雙
引
擎
轟
炸
機
︵

圖
一
、
二
︶
。
一

九
四
一
年
春
天
，

B
-

25A

正
式
運
交
部

隊
開
始
服
役
。
為
了

紀
念
早
年
的
航
空
戰

略
家
威
廉‧
米
契
爾

︵W
illiam

 M
itchell, 

1879-
1936

︶
，
而

以
他
的
名
字
為
這
型

飛
機
命
名
。
威
廉‧

米
契
爾
主
張
空
軍
制

勝
論
，
認
為
掌
握
制

空
權
，
爾
後
海
、
陸

軍
才
能
發
揮
作
用
；

一
九
二
五
年
，
威
廉

‧

米
契
爾
出
版
︽
有

翼
防
禦
︵W

in
g

ed 
D

efen
se

︶
︾
一
書

，
他
認
為
，
空
中
武

力
是
決
定
未
來
戰
爭

的
因
素
，
應
建
立
獨

立
的
空
軍
，
應
利
用

空
戰
奪
取
制
空
權
。

他
主
張
：

應
依
據
自

己
國
家
的

需
求
，
以

及
飛
機
性

能
的
不
同

，
設
計
並

建
造
各
類

飛
機
。
但

他
的
主
張

不
為
當
局

接
受
，
一

九
二
五
年

四
月
他
被

降
職
，
調

到
德
克
薩

斯
州
的
聖

安
東
尼
奧

。
後
來
，

他
被
軍
事

法
庭
指
控

﹁
製
造
混

亂
，
無
視

乃
至
損
害

B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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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役
期
間
最
足
稱
道
的
是
，

美
國
為
了
報
復
日
本
攻
擊
太
平
洋
海
軍
基

地
珍
珠
港
，
以
及
振
奮
軍
心
士
氣
，
計
劃

攻
擊
日
本
，
但
是
沒
有
一
種
美
國
飛
機
有

這
麼
遠
的
航
程
可
以
飛
到
日
本
，B

-
25

密
契
爾
式
雙
引
擎
轟
炸
機
是
中
程
轟
炸
機

，
可
以
短
跑
道
起
降
，
而
利
用
這
項
優
點

，
結
合
航
空
母
艦
大
黃
蜂
號
︵H

ornet

︶

搭
載
十
六
架B

-
25B

，
於
一
九
四
二
年
四

月
二
日
離
開
舊
金
山
港
口
；
一
九
四
二
年

四
月
十
八
日
清
晨
在
距
離
日
本
約
六
五○

海
哩
的
海
域
被
日
本
船
隻
﹁
日
東
丸
﹂
發

現
，
美
軍
巡
洋
艦
迅
速
將
其
擊
沉
，
此
時

艦
隊
截
獲
到
已
發
出
無
線
電
警
報
的
消
息

，
領
隊
陸
軍
航
空
隊
的
吉
米‧

杜
立
德
︵

Jam
es H

. D
oolittle, 1896-

1993

︶
中
校

‧蕭文‧‧蕭文‧

正
常
秩
序
與
軍
紀
﹂
，
而
受
到
軍
法
審
判

，
並
宣
布
有
罪
；
次
年
二
月
被
迫
退
役
。

B
-
2
5

戰
史─

轟
炸
東
京
︵
圖
三
、

四
︶

圖一、二：B-25D密契爾式轟炸機-3。

圖三：B-25B停放在大黃蜂號航空
母艦的甲板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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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
定
讓
全
部
轟
炸
機
立
即
起
飛
，
進
行
空

襲
東
京
的
任
務
。
飛
機
起
飛
後
，
航
空
母

艦
即
後
撤
，
執
行
任
務
後
，
飛
機
轉
往
中

國
的
江
西
與
浙
江
機
場
降
落
。
結
果
，
日

本
有
五
十
人
喪
生
；
兩
百
五
十
二
人
受
傷

；
九
十
幢
建
築
受
損
或
倒
塌
。
受
轟
炸
的

包
括
日
本
柴
油
機
製
造
公
司
、
日
本
鋼
鐵

公
司
第
一
鋼
鐵
廠
、
三
菱
重
工
公
司
、
交

通
部
變
電
所
、
國
家
纖
維
服
裝
公
司
、
橫

濱
製
造
公
司
倉
庫
、
名
古
屋
飛
機
製
造
廠

、
一
座
軍
工
廠
、
一
所
海
軍
實
驗
室
、
一

個
機
場
、
一
個
臨
時
軍
火
供
應
站
、
九
幢

電
力
大
樓
、
六
座
大
油
罐
、
一
家
服
裝
廠

、
一
間
食
品
儲
藏
倉
庫
、
一
家
煤
氣
公
司

、
兩
家
其
它
公
司
、
名
古
屋
第
二
臨
時
軍

用
醫
院
和
六
所
小
學
和
初
中
。
回
程
時
，

有
一
架
飛
機
降
落
在
蘇
聯
的
海
參
威
，
十

五
架
飛
機
在
浙
江
、
安
徽
和
江
蘇
等
地
墜

毀
，
大
部
分
飛
行
員
迫
降
或
跳
傘
。
全
部

七
十
五
名
飛
行
員
中
三
人
︵
一
說
五
人
︶

喪
生
、
六
十
四
人
︵
一
說
六
十
二
人
︶
被

中
國
的
抗
日
軍
民
救
助
，
輾
轉
到
達
重
慶

及
桂
林
然
後
回
到
美
國
。
有
兩
架
轟
炸
機

的
機
組
人
員
八
人
被
日
軍
俘
虜
，
遭
日
軍

刑
求
，
其
中
三
人
被
處
死
。

中
國
戰
場

一
九
四
三
年
起
八
月
起
，B

-
25

開

始
加
入
中
國
戰
場
服
役
，
空
軍
第
一
大
隊

是
使
用B

-
25

的
部
隊
。B

-
25

在
中
國
戰

場
最
為
著
稱
的
任
務
為
轟
炸
黃
河
鐵
橋
與

轟
炸
新
竹
。

黃
河
鐵
橋
位
於
河
南
鄭
州
北
方
。
鄭

州
歷
來
是
東
西
交
通
要
衝
，
是
中
原
與
西

域
往
來
必
經
之
途
，
這
一
段
黃
河
有
﹁
隔

河
如
隔
天
，
渡
河
如
渡
鬼
門
關
﹂
之
稱
，

這
裡
的
黃
河
鐵
橋
稱
為
﹁
天
下
黃
河
第
一

橋
﹂
。
鄭
州
的
黃
河
鐵
橋
是
銜
接
平
漢
鐵

路
兩
段
的
大
橋
，
長
約
三
千
餘
公
尺
，
有

一○

二
孔
。
日
軍
為
保
護
這
條
運
輸
管
道

，
在
黃
河
兩
岸
設
立
長
達
三
公
里
的
高
射

砲
陣
地
；
從
空
中
下
望
，
鐵
橋
宛
如
一
條

細
線
，
要
將
炸
彈
投
中
並
不
容
易
，
因
此

執
行
轟

炸
任
務

的
飛
機

，
需
在

密
集
的

高
射
砲

火
中
，

低
空
飛

行
，
執

行
這
種

任
務
的

飛
機
，

很
少
能
飛
回
來
，
有
人
視
轟
炸
黃
河
鐵
橋

是
死
亡
任
務
；B

-
25

適
合
執
行
此
項
任

務
︵
圖
五
︶
，
所
以
由
使
用B

-
25

的
空

軍
一
大
隊
負
責
。
空
軍
一
大
隊
為
中
美
混

合
團
建
制
。
曾
執
行
過
轟
炸
黃
河
鐵
橋
任

務
的
洪
奇
偉
表
示
，
轟
炸
黃
河
鐵
橋
是
所

有
轟
炸
任
務
中
最
危
險
的
任
務
。
據
統
計

，
我
空
軍
轟
炸
黃
河
鐵
橋
十
幾
次
︵
圖
六

︶
。

一
九
四
三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，
我
空
軍

第
一
、
三
、
五
大
隊
與
美
國
陸
軍
第
十
四

航
空
隊
混
合
編
組
，
在
桂
林
成
立
中
美
空

軍
混
合
團
︵
圖
七
︶
。
一
九
四
三
年
十
一
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該
團
一
架F

-
5

偵
察
機
在

新
竹
上
空
蒐
集
情
報
，
發
現
新
竹
機
場
停

放
著
兩
百
多
架
飛
機
。F-

5

為P
-

38

的
偵

察
型
。
中
美
空
軍
混
合
團
的
動
作
相
當
快

圖四：1942年4月18日B-25B從航空母艦
上起飛執行轟炸東京的任務。

圖五：B-25D機首強大火力的機
炮，適合執行低空轟炸任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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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次
日
，
即
二
十
五
日
，
在
原
第
十
四
航

空
軍
第
二
十
三
戰
鬥
機
大
隊
長
大
衛‧

希

爾
︵D

avid L
. H

ill

︶
的
策
劃
下
，
大
隊

長
李
學
炎
率
領
的
一
大
隊
第
二
中
隊
六
架

B
-

2
5
D

與
美
國
第
十
四
航
空
隊
第
十
一

轟
炸
中
隊
的
八
架B

-
2
5
D

混
合
編
隊
，

第
七
十
六
戰
鬥
機
中
隊
的
八
架P

-
51

，

第
四
四
九
戰
鬥
機
中
隊
的
八
架P

-
38

擔

任
護
航
，
九
點
三
十
分
各
機
隊
分
別
從
各

機
場
起
飛
，
於
十
點
零
五
分
在
遂
川
上
空

會
合
，
以
兩
千
呎
高
度
向
東
飛
，
進
入
福

建
。
這
條
航
線
大
部
份
在
日
軍
占
領
區
上

空
，
中
美
混
合
團
第
三
戰
鬥
機
大
隊
的

P
-

40

以
兩
千
呎
高
度
往
北
飛
，
以
吸
引

日
軍
的
注
意
力
。
十
三

時
由
福
建
出
海
，
以
二

十
呎
高
度
緊
貼
海
面
飛

行
，
飛
抵
新
竹
南
寮
沿

岸
時
，
八
架P

-
3

8

急

速
爬
升
，
爭
取
機
場
制

空
權
，
十
四
架B

-
2

5

以
跟
蹤
隊
形
，
高
度
三

百
呎
，
沿
跑
道
由
西
南

朝
東
北
飛
行
，
一
路
投

彈
，P

-
5

1

脫
離
編
隊行

訓
練
。P

-
51D

迅

速
脫
離
編
隊
搶
先
開

火
，
共
擊
落
十
四
架

敵
機
，
接
著
進
行
對

地
掃
射
，
在
地
面
摧

毀
約
十
二
架
敵
機
，

該
場
戰
役
戰
果
，
摧

毀
在
地
面
的
日
本
軍

機
共
三
十
架
，
是
美

軍
第
一
次
對
臺
灣
空

襲
。
這
場
空
襲
日
軍

受
傷
很
重
，
無
力
支

援
菲
律
賓
以
及
臺
灣

沿
海
的
作
戰
。

國
共
戰
爭

一
九
四
九
年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的
古
寧

頭
戰
役
，
清
晨
，B

-
25

發
現
解
放
軍
登

陸
艦
隊
並
在
上
空
投
擲
照
明
彈
，
金
門
守

軍
得
以
在
解
放
軍
展
開
登
陸
的
時
候
予
以

重
創
；
剩
餘
的
解
放
軍
因
為
寡
不
敵
眾
且

缺
乏
補
給
，
約
半
數
被
俘
、
半
數
戰
死
，

國
軍
贏
得
這
場
戰
役
，
而
確
定
臺
海
兩
岸

的
分
裂
。

結
論

B
-

25

在
對
日
抗
戰
後
期
到
國
共
內

戰
都
是
我
空
軍
的
主
力
轟
炸
機
；
一
九
五

一
年
後
，
我
空
軍
對
轟
炸
機
之
需
求
漸
緩

，
空
軍
第
一
大
隊
開
始
接
收F-

84G

噴
射

戰
鬥
機
，
轉
變
成
為
戰
鬥
機
大
隊
，
結
束

了B
-

25

型
機
在
我
國
服
役
的
歷
史
。

圖六：1944年6月24日中美混合團的
B-25D轟炸黃河鐵橋，下方橋旁的高塔
是日軍的防空火力點。

圖七：《生活雜誌》上我空
軍B-25H編隊及P-51D在上
方護航的照片。

，
繞
場
飛
行
，
低
空
掃
射
日
軍
飛
機
，
而

後
加
速
飛
往
竹
北
上
空
與B

-
25

會
合
，

此
時
，
有
約
二
十
架
九
六
艦
爆
機
正
在
飛


